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4-04

我和另⼀半在起同居了快20年（我們是同性 但沒登記）⼊今分⼿﹒.﹒.

我和另⼀半相識後就開時同居 到⾯前快20年了， 起初剛交往，可能半年到⼀年時間房租是甲⽅先出
後來⼄⽅找到⼯作後，在之後的快15年房租幾乎百分之95都是⼄⽅再付，甲⽅最多幫你買個中餐⼀餐
回家⽽已，家中所有⽇⽤品，⽣活必須，⾐褲鞋，也全是⼄再付錢，我們在⼀起也沒有存款，如今甲⽅
把⼄⽅分⼿了
甲⽅跑回家躲起來避不⾒⾯，也不負責，甲⽅也害⼄⽅失業了，完全沒收⼊了，即將⾯臨財務上的危機
請問這樣⼦⼄⽅有辦法在法律中找到能讓甲⽅因要負的責任相關嗎？
還有我們在交往期間，甲⽅很喜歡在同志聊天室約不戴保險套的炮，時常被⼄⽅抓到
甲⽅有性癖好，很喜歡3P到多⼈每次約了都是要無套內射，時間久了，⼄⽅⾝體不適，去醫院檢查後
發現該有的性病⼀次全部到位，後有看醫⽣吃治病毒的藥，但在這之後甲⽅還是⼀樣，常常上網約無套
，⽽且還都沒告知對⽅⾃⼰的病，如今分⼿了，甲⽅讓⼄⽅要被覆著滿⾝性病，只能⾃⼰在外⽣活的命
運，
基本上已經沒圈利於⼈交往了，今天要甲⽅負責，甲⽅卻完全視⽽不⾒，不關他事⼀樣
完全躲起來不出⾯解決現況，請問⼀下，有麼法律可以保護⼄⽅，能讓甲⽅付出因該對⼄⽅負責法律呢
請問這樣⼦,

 湯敦有（認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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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好，就涉及的相關法律爭議，回覆如下：

本案甲⼄沒有登記結婚，沒有配偶關係，但法院有肯定「事實上夫妻」分開後可以⽐照⺠法請求贍養費[2]。不
過必須先確認是不是符合「事實上夫妻」，雖然甲⼄有同居關係，但並不是只要「同居」的情侶就可以稱為事
實上夫妻，根據法院判決解釋[3]，事實上夫妻必須「有以發⽣夫妻⾝分關係之意思，且對外以夫妻形式經營婚
姻共同⽣活之結合關係」，所以「單純同居」不會被認為是「事實上夫妻」，既然不是，也就不會有請求贍養
費的問題。

附帶⼀提，同性伴侶是否有「事實上夫妻」制度適⽤，過往實務[4]認為必須是「⼀男⼀⼥」，但筆者認為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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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能的責任

分開後可以向同性同居⼈請求贍養費[1]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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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48號[5]解釋宣告「同性婚姻合法」，且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施⾏之後，「事實上夫妻」
必須是「⼀男⼀⼥」的⾒解會放寬肯認「同性間」也有適⽤[6]。
詳細有關「事實上夫妻」的問題，可以進⼀步參考楊舒婷（2023），《兩⼈具有親密關係，⻑期共同⽣活但
沒有結婚，彼此有繼承權嗎？》。

其次，⼄⽅罹患性病的部分，如果⾏為⼈確實有「故意」或「過失」將「性病」傳染給他⼈的⾏為，⽽且可以
證明罹患性病與⾏為⼈的⾏為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就可能會被認定是不法侵害他⼈的健康權，可以依⺠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7]、第195條第1項前段[8]請求「財產上」與「⾮財產上」損害賠償。不過實際上要提出
證據證明罹患性病與⾏為⼈的⾏為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並不容易[9]。

隱瞞性病從事危險性⾏為，如果性病是「愛滋病」，可能涉及違反⼈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
障條例（簡稱免疫病毒條例）第21條第1項[10]規定；如果是「其他性病」則可能涉及刑法第277條[11]第1項
傷害罪與舊刑法第285條[12]傳染花柳病罪，說明如下：

如果「明知」⾃⼰感染「愛滋病」，卻隱瞞⽽與他⼈從事「危險性⾏為」，導致將愛滋傳染給⼈，則可能成⽴
犯罪，將⾯臨5〜12年的有期徒刑[13]。

但免疫病毒條例第21條第1項[14]規定的「危險性⾏為」[15]，實務有爭議，有認為指的是「未隔絕器官黏膜
或體液⽽直接接觸，醫學上無法排除感染可能之性⾏為」[16]，也有認為應「依現⾏醫學研究判斷個案是否有
感染⾵險」[17]。簡單來說，前者只要不使⽤保險套⼜無法排除感染可能，就會被認為是危險性⾏為；後者則
認為必須依實際狀況判斷，例如⼝交也是性⾏為，但不使⽤保險套的⼝交且沒有射精，⼜有按時服藥病毒量下
降到測不到，醫學評估不具有感染的⾵險，所以不是「危險性⾏為」[18]。

刑法第277條第1項[19]規定不能傷害他⼈「健康」，如果⾏為⼈是故意將「性病」傳染給他⼈，可以認為是傷
害他⼈健康⾏為[20]，所以可能會成⽴刑法的傷害罪，可以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倘
⾏為⼈是短時間內（例如⼀⼩時內）與他⼈發⽣多次性⾏為，將性病傳染給對⽅，則⾏為⼈可能只有⼀個犯意
，只會成⽴⼀個傷害罪；但如果⾏為⼈是多次且相隔⼀段時間與提問⼈發⽣性⾏為，則可能會成⽴數個傷害罪
[21]。

此外，若故意傳染性病發⽣在2019年5⽉31⽇以前，因為當時刑法第285條[22]還有傳染花柳病罪的處罰，所
以可能涉及法律變更[23]適⽤舊刑法第285條的問題。因為原則上會適⽤⾏為時的法律規定，⽽且刑法第285
條傳染花柳病罪法定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相較傷害罪法定刑較輕，所以依照刑法第2條的「從舊從輕」原
則[24]，仍適⽤當時的傳染花柳病罪；但若不法⾏為是發⽣在2019年5⽉31⽇以後，刑法第285條已刪除，則
無法律變更適⽤的疑義，只討論是否成⽴傷害罪。

被傳染性病可否請求損害賠償？（⼆）

刑事可能的責任

免疫病毒條例（⼀）

傷害⾝體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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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上該如何保護⼄⽅，建議您尋求個案的法律服務。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
法律服務媒合。如果真的涉及到個案，例如對⽅持續從事危險性⾏為等，建議您參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科
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的管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源、⽂
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下）》所提供的管道，洽詢律師等專
業法律⼈。
延伸閱讀：
林意紋（2022），《⼀般侵權⾏為（⼀）》。
林意紋（2022），《⼀般侵權⾏為（⼆）》。
雷皓明、張學昌（2022），《什麼情況可以告對⽅「精神賠償」？》。
法律百科（2023），《S5EP02︱散播病毒散播愛？愛滋條例合理嗎？》。
 

註腳

有什麼法律可以保護⼄⽅，讓甲⽅負責呢？

   ⺠法第1057條：「夫妻無過失之⼀⽅，因判決離婚⽽陷於⽣活困難者，他⽅縱無過失，亦應給與相
當之贍養費。」

[1]

   最⾼法院33年上字第4412號⺠事判例：「男⼦與⼥⼦間類似夫妻之結合關係，雙⽅雖得⾃由終⽌，
但男⼦無正當理由⽽終⽌，或⼥⼦因可歸責於男⼦之事由⽽終⽌者，如⼥⼦因此⽽陷於⽣活困難，⾃
得請求男⼦賠償相當之贍養費。」

[2]

   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事判決：「所謂事實上夫妻與男⼥同居關係不同，前者，男⼥
共同⽣活雖⽋缺婚姻要件，但有以發⽣夫妻⾝分關係之意思，且對外以夫妻形式經營婚姻共同⽣活之
結合關係，⽽得以類推適⽤夫妻⾝分上及財產上法律關係之規定。」

[3]

   最⾼法院105年度台簡抗字第11號⺠事裁定：「雖實務上有表現『事實婚』概念⽤語者，諸如：『妾
』（最⾼法院三⼗九年台上字第⼀五七⼀號判例）、『類似夫妻之結合關係』（最⾼法院三⼗三年上
字第四四⼀⼆號判例）、『事實上夫妻』（最⾼法院九⼗六年台上第⼆⼀⼋五號判決）、『無配偶之
⼈相互間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活意思，客觀上亦有共同⽣活事實之異性伴侶，有⻑期共同家計
之事實者』（司法院⼤法官會議釋字第六四七號解釋），惟均屬『⼀男⼀⼥』之結合，或『異性伴侶
』。縱採較開放之⾒解，肯認同性伴侶間因主觀上具共同⽣活意思、客觀上有⻑久共同家計⽣活之事
實，可成⽴再抗告⼈所稱『事實上夫妻』關係，但究不具⺠法婚姻之形式要件。況⾝分關係之發⽣、
消滅或變更，本具公益性，⾮單純之私法（財產關係）性質，⾃應尊重現⾏法定婚姻秩序規範，亦即
『事實上夫妻』，不論其屬同性或異性，與『法律上夫妻』，就⾝分關係之發⽣、消滅或變更，仍具
⼀定程度之差異，無性質相類似⽽得類推適⽤相關規定之餘地，此與憲法所彰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

[4]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得為經營共同⽣活
之⽬的，成⽴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由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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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
律之修正或制定。⾄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由之平等保護，屬⽴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相關法
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為成⽴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以上證⼈
簽名之書⾯，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其他有關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可能有改變的實務⾒解，例如：同性可否收養？可進⼀步參考這篇問答
陳琦妍（2023），《針對⺠法1074條規定下之夫妻，能夠⽤什麼⽅法也保障到事實上夫妻對此法條
的權益嗎? 》。

[6]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7]

   ⺠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

[8]

   臺灣臺南地⽅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002號⺠事判決：「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固定有明⽂……原告主張被告⾝患菜花⽽未於性⾏為前告知原告，致原告亦受感染，
原告因此須受電療燒灼之劇烈痛苦，縱菜花之病灶消失，HPV病毒仍潛伏體內，終⽣均可能復發，甚
依醫學統計，感染HPV病毒者進⾏⼝交或性⾏為皆有罹患⼝腔癌及⼦宮頸癌之危險，被告⾃應負賠償
責任等語。……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告患有菜花並進⽽傳染予原告，是原告主張被告
⾝患菜花⽽未於性⾏為前告知，致原告亦受感染，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等語，尚難認有理由，不應准許
。」

[9]

   ⼈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第1項：「明知⾃⼰為感染者，隱瞞⽽與他
⼈進⾏危險性⾏為或有共⽤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為，致傳染於⼈者，處五年以上⼗⼆年以
下有期徒刑。」

[10]

   中華⺠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之⾝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
下罰⾦。」

[11]

   中華⺠國刑法第285條（已刪除）：「明知⾃⼰有花柳病，隱瞞⽽與他⼈為猥褻之⾏為或姦淫，致傳
染於⼈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

[12]

   ⼈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第1項。[13]

   ⼈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第1項。[14]

   ⼈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第4項：「危險性⾏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
機關參照世界衛⽣組織相關規定訂之。」

[15]

   最⾼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28號刑事判決：「⾄於『危險性⾏為』之範圍，乃經⽴法者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參照世界衛⽣組織相關規定加以訂定，事涉愛滋病防治之重⼤公共利益，固可能隨愛滋病防
治研究之進展⽽有所調整，然⽬前醫學上既無法完全排除未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直接接觸者之感染
可能性，上開定義⾃仍有其適⽤，即在未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直接接觸之性⾏為，於醫學上評估可
能造成⼈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者即屬之。」

[16]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12號刑事判決：「醫學評估上不具有造成⼈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
⾵險，並⾮危險性⾏為。過去司法實務認為未戴保險套之性⾏為，醫學上即無法完全排除未隔絕器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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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09%252c%25e4%25b8%258a%25e8%25a8%25b4%252c212%252c20200609%252c1


 事實婚，事實上夫妻，性病，愛滋病，花柳病

黏膜或體液⽽直接接觸者之感染可能性，⽽認定屬危險性⾏為，已與現⾏醫學研究結果不符，⾃無⾜
採……準此，『危險性⾏為』之認定，⾃當反映現⾏愛滋病毒治療相關知識之進展，不應受愛滋病毒
汙名化及恐懼之影響，⽽將刑事犯罪適⽤在沒有HIV傳播⾵險之案件。」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12號刑事判決：「可認被告與吳○○互為無射精之⼝交⾏為，其實
際傳染HIV之⾵險為0，且被告於案發前有按時服⽤三恩美抗病毒藥物，無法排除其病毒量已下降到測
不到⽽無傳染⼒之可能，並無實質傳染HIV之⾵險，是依照⽬前醫學研究結果，被告與吳○○互為⼝
交之⾏為，在醫學評估上不具有造成⼈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險，並⾮危險性⾏為。過去司法實務
認為未戴保險套之性⾏為，醫學上即無法完全排除未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直接接觸者之感染可能性
，⽽認定屬危險性⾏為，已與現⾏醫學研究結果不符，⾃無⾜採，尚難僅以被告與吳○○互為⼝交時
，被告並未戴保險套⼀情，逕認被告所為係屬危險性⾏為。」

[18]

   中華⺠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19]

   中華⺠國刑法第285條（已刪除）刪除理由：「本罪之⾏為⼈主觀上明知⾃⼰罹患花柳病，仍刻意隱
瞞與他⼈為猥褻或姦淫等⾏為，⽽造成傳染花柳病予他⼈之結果，已構成修正條⽂第⼆百七⼗七條傷
害罪，為避免法律適⽤之爭議，爰刪除本條規定。」

[20]

   最⾼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38號刑事判決：「⾏為基於單⼀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
地實⾏數⾏為，侵害同⼀之法益，各⾏為之獨⽴性極為薄弱，依⼀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
難以強⾏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合為包括之⼀⾏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者，始屬接續犯，⽽為包括之⼀罪。如客觀上有先後數⾏為，主觀上基於⼀個概括之犯意，逐次實⾏
⽽具連續性，其每⼀前⾏為與次⾏為，依⼀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
上，各具獨⽴性，每次⾏為皆可獨⽴成罪，縱構成同⼀之罪名，應依數罪併罰予以分論併罰。」

[21]

   中華⺠國刑法第285條（已刪除）。[22]

   中華⺠國刑法第2條第1項：「⾏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為時之法律。但⾏為後之法律有利於⾏為
⼈者，適⽤最有利於⾏為⼈之法律。」

[23]

   關於從舊從輕原則，可以進⼀步參考：劉⽴耕（2022），《⾏為後刑法修法，審判時該適⽤新法還
是舊法？——從舊從輕原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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